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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热播的电视剧 《底

线》 的第 35 集中， 由方远法

官任审判长审理了这样一起房

屋买卖合同案件： 被告无限天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售房广告

和样板房均表明， 房屋可以毫

无遮拦地 270 度观望到江景，

李小亮因此买了一套房， 但在

合同中没有列出上述内容。

房屋交付时， 李小亮的房

屋却和广告及样板房展示大相

径庭， 根本看不到江景。

李小亮因此起诉到法院请

求退房， 并要求房产商承担违

约责任。 最终法院认为， 被告

公司通过广告宣传和样板房所

展示的内容具体明确， 对房屋

价格及房屋买卖合同的订立有

重大影响， 在合同订立后， 该

内容即成为合同的组成部分。

被告公司没有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 已经构成违约， 原告与被

告解除合同及承担违约责任的

诉讼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判决支持了原告李小亮的诉讼

请求。

通常说来， 合同是当事人

协商一致后对各自权利义务的

约定。 但在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就明确， “商品房的销售广

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请， 但

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

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

说明和允诺具体确定， 并对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订立以及房屋

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响的， 构

成要约。 该说明和允诺即使未

载入商品房买卖合同， 亦应当

为合同内容， 当事人违反的，

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底线》 中李小亮与无限

天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 《房屋

买卖合同》 案件纠纷就属于这

种情况。 虽然 《底线》 只是一

部电视剧， 但司法实践中， 也

存在这样的真实案例。

在笔者接触到的消费者与

房地产开放商订立的 《房屋买

卖合同》 纠纷案件中， 也出现

过这样的情况， 在开发商提供

的合同中特别添加了一个类似

这样的条款：

双方的权利义务完全按本

合同约定认定， 双方之前其他

口头或者书面的宣传、 承诺及

样板房展示等均不能作为认定

彼此权利义务的依据。

那么， 如果购房者签了这

样的合同， 是否就只能吃 “哑

巴亏” 了呢？ 笔者认为， 由于

上述合同条款是由开发商提供

的， 在法律上可以认定属于格

式条款， 根据 《民法典》 的规

定：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

的，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

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

的权利和义务， 并采取合理的

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

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

关系的条款 ， 按照对方的要

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 提供

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

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

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

系的条款的， 对方可以主张该

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当然， 如果开发商在签订

合同时确实向买方作了提醒和

说明 ， 且有录音录像作为证

据， 那么很可能会被认定尽到

了义务， 使得相关特别约定具

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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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知情权诉讼的法律依

据， 从 《民法典》 规定看， 是合

同篇典型合同中物业服务合同第

943 条的规定， 明确具体的法律

依据则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0

修正）》 （以下简称 “《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司法解释》”） 第 13 条

规定：

“业主请求公布、 查阅下列

应当向业主公开的情况和资料

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维修资金

的筹集、 使用情况； （二） 管理

规约、 业主大会议事规则， 以及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的决定

及会议记录； （三） 物业服务合

同 、 共有部分的使用和收益情

况； （四） 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

停放汽车的车位、 车库的处分情

况； （五） 其他应当向业主公开

的情况和资料。”

司法实践中， 业主的知情权

诉讼并不罕见， 但也存在一些争

议问题。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

释》 虽已明确业主享有知情权的

内容， 但相关表述过于模糊、 笼

统， 有的法院依据该条款认为只

要业主请求的事项包括在该条款

中， 便事无巨细都要求业主委员

会满足业主的诉请； 有的法院则

依据该条款内容并结合自身判断

及利弊因素， 判定部分满足业主

要求。 至于究竟该如何判定业主

知情权的界限， 本律师认为可参

考 《公司法》 中股东知情权的相

关规定。

《公司法》 在股东知情权的

规定上权衡利弊， 既保障股东合

法的知情权， 也避免股东滥用知

情权妨碍公司正常运转， 在赋予

公司一定否决权的同时又给予股

东相对的救济。

与公司运营相比， 小区物业

管理运作一般不涉及业主秘密或

隐私， 正常情况下， 所有业主委

员会对外签署的合同、 维修资金

使用的原始财务凭证， 业主委员

会均应当提供。 从目前我国的立

法趋势和现实需要看， 保障小区

业主对物业服务的知情权是大势

所趋 ， 《民法典 》 第 943 条规

定： “物业服务人应当定期将服

务的事项 、 负责人员 、 质量要

求、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履行

情况， 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

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

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

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报告”。 各

地对于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中也

有对物业管理服务事项公布的具

体要求。

业主知情权实务操作还有几

个问题值得探讨：

首先是知情权的时效问题。

从目前司法实践看， 对于业主知

情权的保护， 并无诉讼时效的限

制， 从保护业主权利方面看是可

行的， 但是如果业主要求知情的

事项跨度达 10 年以上， 如果法

院完全按照业主诉求 “照单全

收” 进行裁判， 往往不能保证业

主委员会有相关的资料。 这就需

要业主明确知情的具体内容， 如

果业主不能说明， 则不应当得到

支持。

如果业主委员会客观上没有

相关资料， 比如业主委员会换届

后未移交， 业主委员会只有本届

资料， 法院判决提供所有业主委

员会资料显然是不可行的。

其次是知情权的提出主体。

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小区业主， 都

可以行使对小区公共事务的知情

权， 对于使用权人， 如租客的知

情权， 目前没有法律或司法解释

的支持。 对于新业主是否可以起

诉知情其成为业主之前的小区公

共事宜， 司法实践中尚无定论，

笔者倾向于从宽原则， 认为新业

主也应有权了解小区以前的公共

事务。

再次是物业公司作为知情权

被告主体的问题。 从 《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司法解释》 看， 业主要

知情的相对方并不拘泥于业主委

员会， 物业服务企业也可以成为

知情权的行使对象， 司法实践中

也不乏相关的案例， 如赵亚东、

阚亚娟等与上海曹安国际商城商

贸市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业主知

情权纠纷一案 (2020 沪 02 民终

1445 号)， 一二审法院判决物业

公司应当配合业主查阅相关资料

以实现业主的知情权。 对于酬金

制收费的小区， 物业公司应提供

所有物业管理的资料； 对于包干

制小区， 公共收益情况则应当提

供， 其它相应资料的提供可参照

《民法典》 第 943 条的规定。

最后是业主知情权与业主隐

私权的边界问题。 关于业主知情

权， 实践中需平衡知情权与隐私

权之间的关系， 例如停车位的出

租情况， 只需对应特定门户的业

主， 无需披露业主个人信息。 又

如业主大会的投票情况， 也无需

具体到每个业主的投票情况。

至于业主知情权的行使限

制， 因业主知情权不涉及商业秘

密， 可以允许查阅会计账簿、 原

始会计凭证等， 以不影响物业服

务企业和业主委员会正常运转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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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高房价使得很多年

轻人在结婚时无力独自购房，

从而不得不求助于父母。 如果

小夫妻能够白头到老倒也相安

无事； 倘若夫妻感情破裂， 出

资的父母往往会指出当时的出

资是借款， 而非赠与。 这也是

笔者在处理离婚纠纷中常常遇

到的关联性案件。

那么父母在子女婚后为其

购房提供资金究竟是借款还是

赠与？ 如何避免离婚时遭受对

方父母起诉引发借款纠纷呢？

对于这种情况下父母的出

资性质是借款还是赠与， 不同

法院存在不同的认定。

从笔者收集到的大量案例

来看， 各地法院对父母出资购

房性质的认定依据具体案情而

各不相同， 甚至同一地区的法

院， 一审和二审也存在相反意

见。 究其原因在于 《民法典》

第 1064 条虽然规定， “夫妻

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

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

负的债务 ， 属于夫妻共同债

务”， 但 “为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 的行为没有明确的标准可

以参考。

目前只有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曾发布过一则通知， 明确

“单笔举债或对同一债权人举

债金额在 20 万元 （含本数）以

下的”，可作为考量因素认定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

但在浙江之外，对于“家庭日常

生活需要”还没有统一标准。

对此笔者认为， 该类案件

不应局限于考虑购房行为本身

是否属于 “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 还要考量所购房产的目

的是否为 “家庭日常生活需

要”， 也就是说购房是用来自

住还是投资 。 如果是用来自

住， 购买房屋的行为就应当认

定为 “家庭日常生活需要 ”，

那么按照 《民法典 》 第 1064

条第 1 款的规定， 可直接认定

该债务为夫妻共同之债。 如果

是用来投资， 购买房屋的行为

就难以认定为 “家庭日常生活

需要”， 此时就应当按照 《民

法典》 第 1064 条第 2 款的规

定， 由债权人即父母来证明小

夫妻共同举债的合意， 从而再

判断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为了避免离婚时牵扯上借

款纠纷， 笔者建议夫妻双方在

结婚前就应当对债务问题进行

声明， 明确婚前各自名下是否

存在债务、 债务用于何处。 同

时， 双方还可以对结婚后的债

务进行约定， 比如夫妻任何一

方对外举债都应当由双方共同

签名， 否则不可认定为夫妻共

同债务。

如果发生离婚诉讼， 还要

提防对方制造于己不利的证据

， 包括通过电话录音等方式引

导承认 “借款” 事实。

在诉讼期间， 尽量不要在

律师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对方有

过多接触和沟通， 以免不慎落

入对方设下的 “陷阱”。

婚后父母出资买房，怎样才算是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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